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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零年四月二十八日立法會會議  

「加強監管住宅物業銷售」議案  

進度報告  
 
 
 在二零一零年四月二十八日的立法會會議上，由涂謹

申議員動議並經王國興議員修正的「加強監管住宅物業銷售」議

案獲得通過。獲通過的議案全文見附件。  
 
2. 本報告闡述當局就上述議案的立場，以及所採取的跟

進工作。  
 
3. 政府一直致力提高消費者所獲得的一手私人住宅物業

的銷售資訊的透明度以及維護交易的公平性。  
 
4. 在過去兩年，運輸及房屋局透過地政總署的「預售樓

花同意方案」 (「同意方案」 ) 以及香港地產建設商會（商會）

的售樓指引，推出了多項措施以提高未建成一手私人住宅物業資

訊的透明度及清晰度。有關措施包括 (1)要求發展商在臨時買賣

合約簽署後五個工作天內，在其網頁及售樓處公布相關買賣合約

的交易資料；(2)統一了實用面積的定義；(3)統一了價單的格式；

(4)要求發展商在價單上列出每個單位每平方呎或每平方米實用

面積的價格；以及 (5)要求發展商在售樓說明書內提供更全面及

詳盡的物業資料。  
 
5. 為了進一步提高一手私人住宅物業的資訊透明度以及

交易的公平性，運輸及房屋局已落實推行九項新規管措施。措施

包括要求發展商如設有示範單位，最少必須有一個屬於未經任何

改動的「清水房」示範單位，以展示交樓的標準；要求發展商分

別於單位開售前七天及前三天公布售樓說明書及價單，並把資料

同步上載到其指定網頁；要求首張價單包括更多單位 1；以及要

                                                 
1  小型發展項目 (即單位總數少過 100 個的發展項目或某一期的發展項目)每一

批出售單位的首張價單須最少提供三十個單位或該批可供出售的單位的百分
之三十，兩者以較高者為準；大型發展項目(即單位總數共 100 個或以上的發
展項目或某一期的發展項目)每一批出售單位的首張價單須最少提供五十個
單位或該批可供出售的單位的百分之五十，兩者以較高者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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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發展商在公佈五個工作天內的交易資料時披露當中涉及董事

局成員以及其直系親屬的交易。  
 
6. 地政總署已將九項新規管措施及商會指引中大部分的

要求適當地納入自本年五月十四日起在「同意方案」下批出的預

售樓花同意書內。商會亦已於本年六月一日就未建成一手私人住

宅物業的銷售向其會員發出了有關落實執行九項新規管措施的

售樓指引。商會會繼續研究在已建成一手私人住宅物業落實執行

九項新規管措施的細則。政府有決心在已建成一手私人住宅物業

落實執行九項新規管措施，以增加該類物業交易的透明度及公平

性。運輸及房屋局會積極與商會跟進，以期有關的售樓指引可盡

快公布。  
 
7. 當局會密切監察有關措施的成效。如果我們發現有關

措施在推行後成效不彰，當局並不排除以立法形式進行規管。  
 
 
 
運輸及房屋局  
二零一零年七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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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10年 4月 28日 (星期三 ) 

立法會會議席上  
涂謹申議員就  

 “加強監管住宅物業銷售 ” 
動議的議案  

 

經王國興議員修正的議案  

鑒於香港的一手住宅物業銷售一向依賴廣告宣傳、售樓說明書、

參觀示範單位、地產代理和報章提供物業及樓市資訊予公眾，在

政府、香港地產建設商會、地產代理監管局及消費者委員會多次

訂出指引及作出宣傳提示之下，仍不斷出現廣告內容含混、售樓

說明書資料欠清晰詳細、示範單位與實際出售單位不符，市場信

息混亂等情況；本會促請政府採取以下措施及提出實施時間表，

以提高物業銷售的透明度和公平性，保障置業人士權益：   

(一 )  以2000年採用白紙條例草案形式提出的《未建成住宅物

業銷售說明條例草案》為基礎，提出立法規管未建成住

宅物業的銷售；   

(二 )  修訂 ‘預售樓花同意方案 ’，把香港地產建設商會訂定的

所有相關指引納入 ‘預售樓花同意方案 ’條件之內，並制

訂更詳細規定要求發展商遵守，包括加強對宣傳品及售

樓說明書內容的限制和對示範單位的要求，以及規定發

展商須於其網頁上及售樓處公布更詳盡的物業銷售資

料，包括整份售樓說明書、地契和公契內容、每張價目

表、買賣合約及交易完成紀錄、關連人士交易資料、相

連交易資料，以及內部認購及優先認購的詳情等，以提

供清晰詳盡資訊，避免產生誤會及公眾人士易受市場傳

言混淆；   

(三 )  增加資源加強巡查，提醒地產發展商、地產代理商及地

產代理從業員須遵守地產代理監管局制訂的守則及通

告，依法懲處違規地產發展商、地產代理商及地產代理

從業員，提升地產發展商和地產代理行業的公信力，確

保置業人士的權益；及   



 

 4

(四 )  加強消費者委員會對地產發展商及地產代理商的監察

權力，包括考慮制定跨行業的營商手法法例，從而令消

費者委員會可按法例賦予的權力點名批評有不良銷售

手法的地產發展商及地產代理商，並讓市民舉報，以供

轉介至執法部門進行檢控，令置業人士可得到足夠的消

費者資訊及保障。  


